
原住民族學生特種生身分條件及證明文件一覽表 

彙整日期：113年 11月 

學年度 學制 考試種類 證明文件 條件/資格 

114 大學 

分發入學 

須於考分會網站填

報審查申請，不須上

傳證明文件，由考分

會逕向相關部會進

行電子查核。 

1.取得文化及語言能力證書者(中

級以上)，以採計科目原始總分加

分 35% 

2.無文化語言能力證書者，以採計

科目原始總分加分 10% 

申請入學 

甄選委員會將經由

「教育部原住民身

分電子查驗管理服

務平臺」查核其原

住民身分 

報名時須於身分別勾選｢原住民生｣

選項 

※原住民學生身分之認定，依中央

原住民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繁星入學 

甄選委員會將於受

理報名後，經由「教

育部原住民身分電

子查驗管理服務平

臺」查核 

以原住民身分推薦之報名學生，其

原住民身分由推薦學校審查，經推

薦學校審核通過者，始得以原住民

身分推薦報名。資格不符者不得參

加分發比序或篩選。 

※原住民學生身分之認定，依中央

原住民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。 

離島地區及原民籍

師保生 

中級以上原民語言

能力證明書 

※註：報考 113 年

度第二次原住民族

語言能力認證測驗

者，請於報名時檢

附 113 年度第二次

原住民族語言能力

認證測驗准考證影

本，114 年 3 月 26

日前繳交合格證書

影本。 

1.具原住民籍身分且已取得中級以

上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證明書之

113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。 

2.須全程就讀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科、綜

合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科或依學

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設立並

經各該主管機關核定之實驗教育

學校，且在校一、二年級每學期

學業平均成績均需達及格標準。 

以上兩項資格同時符合者才能報

名。 

 



原住民族學生特種生身分條件及證明文件一覽表 

彙整日期：113年 11月 

年度 學制 考試種類 證明文件 條件/資格 

113 大學 

科技校院四

年制及專科

學校二年制

甄選入學 

★簡章尚未

公告，預計

12 月公告 

一、無須繳寄「戶籍資料證明文

件」，須於資格審查期間至報名網

站「考生報名資格登錄系統」登錄

原住民之身分，並同意招生委員會

可透過「內政部電子查驗機制系

統」，取得考生戶籍資料，以作為

辨識、審查之依據。 

二、本委員會若未能連結內政部電

子查驗系統或原住民身分尚待查

驗時，得要求考生提供全戶戶口名

簿影本或 3 個月內申請之其他戶

籍資料證明文件，作為審查依據。 

原住民考生之資格認定依

「原住民身分法」之相關規

定辦理，符合原住民報名資

格考生須符合中央原住民

主管機關之身分規定。 

四技二專日

間部聯合登

記分發入學 

★簡章尚未

公告，預計

12 月公告 

無須繳寄「戶籍資料證明文件」與

「文化及語言能力合格證明書」，須

於資格審查期間至報名網站「資格

審查系統」登錄原住民之身分與文

化及語言能力合格證明等資料 

※註：須同意招生委員會透過「內政

部電子查驗機制系統」及「行政院

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及語言能力證

明資料庫平台」，取得考生戶籍資料

及文化及語言能力合格證明，以作

為辨識、審查之依據。若未能連結

電子查驗系統或原住民身分尚待查

驗時，招生委員會得要求考生提供

全戶戶口名簿影本或三個月內申請

之其他戶籍資料證明文件，作為審

查依據。 

1.取得語言能力認證測驗證

明者(中級以上原住民族

語能力)：增加各科原始級

分 35%。 

2.無語言能力認證測驗證明

者：增加各科原始級 分

10%。 

3.文化及語言能力合格證明

書有效期限須超過 113年

5 月 16 日。 

4.原住民身分之認定依「原

住民身分法」之相關規定

辦理。 

 



原住民族學生特種生身分條件及證明文件一覽表 

彙整日期：113年 11月 

年度 學制 考試種類 證明文件 條件/資格 

113 

大學 

軍事學校正

期班甄選入

學（學校推

薦、個人申

請方式入

學） 

★簡章尚未

公告 

1.本人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1

份 (現住人口含詳細記

事)，記事欄有「山地原住

民」或「平地原住民」記

事。 

2.「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

測驗」證明影本 1 份。 

1.取得語言能力認證測驗證明

者：增加各科原始  級分

5.25%。 

2.無語言能力認證測驗證明者：

增加各科原始級分 1.5%。 

3.須參加113學年度學科能力測

驗(學測)。 

113 

軍事學校正

期班甄選入

學（統測入

學方式） 

★簡章尚未

公告 

1.本人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1

份 (現住人口含詳細記

事)，記事欄有「山地原住

民」或「平地原住民」記

事。 

2.「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

測驗」證明影本 1 份。 

1.取得語言能力認證證明者：增

加各科原始級分 35%。 

2.無語言能力認證證明者：增加

各科原始級分 10%。 

3.須參加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

113學年度技術校院四年制與

專科學校二年制統一入學測

驗。 

※依「原住民學生升學保障及原

住民公費留學辦法」辦理。 

113 

中央警察大

學學士班四

年制 

★簡章尚未

公告 

1.繳交本人之全戶戶籍謄本

一份，記事欄須有「山地

原住民」或「平地原住民」

記事。 

2.若通過原住民文化及語

言能力證明者須一併繳

交該證明文件（影本）。 

1.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原始總

分增加 3.75％。 

2.若同時通過原住民文化及語言

能力並持有證明者，則依其採

計考試科目成績原始總分增

加 5.25％。 

3.須參加113學年度學科能力測

驗(本校將逕依考生報名填寫

之 113 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

准考證號碼、身分證統一編號

及出生年月日等 3 項資料，向

大考中心查詢學測成績)。 
 

 


